	房屋租赁协议书


	甲方（出租方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乙方（承租方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 经协商，甲方愿将位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房屋租赁给乙方使用，根据《合同法》有关规定，经协商达成以下协议：

1.甲方租给乙方房屋         间，面积         平方米，供乙方营业使用。
2.乙方每     年（季、月）向甲方年交纳租赁费        元。
3. 双方一致同意租赁期为　　　　年，自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起至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止。
4.其他事项。该房屋用途为　　       （住宅/商业服务）；已知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的相关规定；遵守有关房屋管理的法律、法规以及管理规约的规定；已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。
 

 
　甲方：单位盖章（个人签字）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乙方：法定代表人签字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 

　　　　　年　 月　 日　　　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年　 月　 日 

	 


